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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艺办发〔2024〕5 号

关于印发《内蒙古艺术学院 2024 届毕业生

就业促进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各部门:

经学校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内蒙古艺术学院 2024 届毕业生就

业促进工作实施方案》，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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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艺术学院 2024 届毕业生

就业促进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区 2024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

精神和“2024 届全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有关部署要

求，全力促进我校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学校将组织开展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现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毕业生就业摆在更

加突出位置，进一步完善我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全力促进毕

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二、目标任务

瞄准毕业生就业需求定靶点，聚焦就业岗位开拓挖掘、校园招聘

提质增效、指导帮扶精准施策，帮助学生尽早顺利就业，确保我校 2024

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结构优化，去向落实率、协议和合同就业率高于去

年水平。

三、工作举措

（一）学校领导包联抓就业

强化就业创业“一把手”工程，实施“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生就

业创业促进工作校领导班子成员包联制”，学校领导原则上按照联系学

院实施包联。校领导了解包联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进展情况，指导、

检查和督促包联学院就业工作，根据学校定期通报的各学院就业进展

情况，适时约谈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且排名靠后的学院主要领导，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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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联学院实现年度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目标，并确保就业数据真实准

确。

（二）学生就业工作处牵头，加强统筹协调促就业

在学校就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学生就业工作处发挥牵头部门

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就业工作方案，加强工作统筹协调，与相关部

门协同作战，加强就业政策、基层项目、应征入伍等宣传，组织开展

访企拓岗，拓展就业市场，挖掘就业岗位，组织招聘活动，搭建供需

对接平台，做实做细就业指导服务，兜底做好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

力促就业进展有序平衡，做好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和就业

数据统计核查等工作，力促学校就业进展平衡，实现就业目标任务。

（三）二级学院主体落实，精准施策合力保就业

1.制定本学院“2024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方案”

落实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提醒函工作要求，动态开展 2024

届毕业生就业意向和去向调查，密切关注毕业生思想动态和就业进程，

摸清毕业去向落实底数，制定本学院“2024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

动方案”，明确任务目标，压实工作责任，落实落细各项工作要求。

2.落实全员促就业包联机制

落实学院党政负责人挂帅，团学办牵头协调，辅导员、班主任、

专业教师、研究生导师、思政导师等全体教师参与的全员促就业包联

机制。建立 2024 届各专业毕业生包联台账，根据师生比例设定包联人

数，记录指导帮扶过程。学院主要领导提醒、约谈包联毕业生去向落

实率低且在学院排名靠后的包联人，负责推动学院达到年度初次毕业

去向落实率目标。

（四）加强就业与招生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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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就业工作处负责就业动态追踪和毕业生去向落实情况统计，9

月 12 日前,将 2024 届毕业生去向落实情况反馈至教务处、研究生院，

协议合同就业率低于全校平均水平的专业，适度核减招生计划和相关

研究生导师招生名额。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站位

要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就业，做到思想重视、行动统一、全员联动、

全校一盘棋，确保完成目标任务。

（二）有序推进，进展平衡

抢抓毕业生离校前工作关键期,及时跟进，精准施策，把各项工作

落实落细，确保就业进展平衡。

（三）强化核查，依规处理

持续做好就业数据核查统计工作，严格审核毕业生就业手续，确

保就业数据真实准确。绝不允许数据造假，凡是违反“四不准”“三不

得”规定的，一经查实，坚决依规依纪从严处理。

内蒙古艺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3月 20 日印发


